
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 
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經濟部產業發展署委託計畫執行單位-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辦理太空產業供

應鏈暨網通產業新星飛揚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因應個人資料保護法及本會個

人資料管理規定，本會在向您蒐集個人資料之前，依法向您告知下列事項，當您

勾選「我同意」，表示您已閱讀、瞭解並同意接受本同意書之所有內容： 

一、蒐集目的及類別 

為本計畫相關辦理或執行業務、活動、計畫、提供服務及供本會用於內部行

政管理、陳報主管機關或其他合於本會所定業務、寄送本會或產業相關活動

訊息之蒐集目的，而須獲取您下列個人資料類別：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

手機、常用 E-mail、通訊地址、就讀學校、科系名稱、就 讀年級、語言能

力、學號、實驗室/指導老師、學校歷年成績單、工作經歷、E-portfolio 學

習履歷、MOOCs 或實體修課證明、畢業證書、錄取通知、役畢/免役證明、

公司名稱、職稱、學生證、社群媒體(Facebook、Instagram、LinkedIn、

Google+、YouTube、LINE)、自傳。 

二、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您的個人資料，除涉及國際業務或活動外，將提供本機關(構)於中華民國領

域，於上述蒐集目的之必要合理範圍內加以利用至前述蒐集目的消失為止。  

三、當事人權利行使 

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條，您可向計畫執行單位請求查詢或閱覽、製給複

製本、補充或更正、停止蒐集/處理/利用或刪除您的個人資料。 

四、不提供個人資料之權益影響 

如您不提供或未提供正確之個人資料，或要求停止蒐集/處理/利用/刪除個人

資料、服務訊息的取消訂閱，本機關(構)將無法為您提供蒐集目的之相關服

務。 

五、各項通知服務、相關訊息之停止寄送，可透過訊息內容提供之取消訂閱連結

通知。您可於上班時間聯繫計畫執行單位活動承辦人（電話(02)2577-2011，

分機：23）。就違反本個資聲明事項之行為，請與活動承辦人反映。  

個人資料同意提供： 

一、本人確已閱讀並瞭解上述告知事項，並勾選「我同意」授權貴機關(構)於所

列目的之必要合理範圍內，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 

二、本人瞭解此同意書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求，並同意提供予貴

機關(構)留存及日後查證使用。  

 


